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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信仰中的陷阱
有教會全體弟兄姊妹、詩班、聖職人員一同見證，祝福滿滿； 

亦有真神看顧，賞賜屬靈、屬世的福氣。豈不美好樂哉！

幾年前曾有未信主的朋友在喜信網站留言：「請問你們教會的信徒選擇結

婚對象時，一定要是同教會裡的人嗎……？當我聽到這個說法時，覺得好傻眼

喔！可以幫我解答一下嗎？」是的！不同生命價值的「族群」，生命理念不

同，生命的決斷當然不同。主內同靈在婚姻上最大的分別，乃在「信仰」的維

護。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靈魂的重罪，從天降生、取卑為人、捨命、代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讓我們重獲天父真神「兒子」尊貴身分；因此，真教會信徒至終

所堅持、堅守的信仰，豈可在進入人生重大決定「結婚」時，變得蕩然無存、

毫無防線？以致信仰面臨重大考驗，讓幾代人、幾十年的恩典領受，就此流

失、停滯，甚至斷線……。如此沉重負擔，豈能不謹慎看待，豈容因肉體情

慾、邪情私慾，而隨意隨興挑選，「只要喜歡，全盤接受」？

「結婚」是成長中青年人的大事，更是人生特別重要的事，不僅為了傳宗

接代、延續家族命脈，更是情感最終的依歸！一般動物，在神創造萬物的起

初，已制定其妥適的生命秩序，即所謂的「發情」，無需媒介，當進入成熟的

時程，便能散發吸引力，不計年數（歲）、不看長相（外表），合乎條件（同

種同類間一公一母），即可繁衍下一代，因此只要生長環境許可，便可生生不

息。

201409 版權所有



55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人類則不同於一般動物，雖然也必須不

斷地綿延子嗣，但人類所謂的「成熟」，

不會也不可用「發情」的詞意來表達，降低

高等受造物（有靈性）的尊貴，而是用人類

的專用名詞「適婚」、「交往」來表達之。

不僅外在需具備相當的條件，內在（心靈）

層面更是重要，因此年數（歲）、長相（外

表）、內在（學歷、經歷）……等等，當達

到設定的標準，異性間才具有吸引力，並在

合乎條件下（一男一女），才可綿延下一

代。

因此人類需透過各種管道，包括婚姻介

紹、聯誼場合、偶然邂逅（巧合）……來互

相認識，加上人特有的「決定權」，經由正

式（婚禮）、公開（登記）的程序，完成結

婚大事。

神造人，賞賜給人尊貴的特質，因人類

乃是照著神的形象被造的（創一26-27），

透過神的安排、情感的交流、言語的溝通、

彼此關懷互動，加上神給予人們獨有的審

美觀，內心的思維經密切交往、溝通，經過

一段時間考驗，造就一段你情我願的生命密

契！故從古時起，人類對「情與愛」即存著

憧憬與期待，比如我們常說「問世間情為何

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或是互許「在天願

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甚至也有

「寶釧寒窯苦守十八載，為待夫君功名回轉

來」，如此可歌可泣、轟轟烈烈讚頌了幾個

世代的堅貞愛情。

當我們看見一對手牽著手、乘著綠蔭的

伴侶，太太左手扶著微凸的小腹，右手勾

著那叫她安心交付一輩子的男人時，這畫面

羨煞多少期待「愛情」的時下男女為之動容

啊！但羨慕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能從中認真

地思考，「婚姻」是影響人一輩子的大事，

若沒有神的賜福，沒有人的責任與努力，那

麼如戲劇裡的那些美滿婚姻生活，都只能是

「個案」，它將永遠無法拷貝（複製）在自

己的婚姻模式裡頭。

也就是說，若人無法遵守聖經教訓，枉

顧信仰的內涵，「甜蜜」對每一個已婚者

而言，都只不過是短暫的，終難經得起時間

與環境的考驗，日子一長即失了味道，忘了

曾經鄭重許下的承諾。看看歷史課本中，

歷代偉人光芒顯耀的背後，有的是偏房所

出，有的是祕辛難言，具有許多不可告人的

祕密；不然就是有了妻子後，再有所謂的

「紅粉知己」，或是養在外頭的「小三」；

再不然就是「作古」後，突然冒出了爭家產

的、生活費沒給的、被遺棄不顧的可憐母子

（女）……，這些都是世間常有的戲碼，一

齣又一齣（歹戲拖棚），真可謂天下無新鮮

事兒，令人不禁搖頭嘆息。

經云：「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

中間作見證。她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

的妻……」（瑪二14），可見婚姻是來自神

立定的「盟約」，不得不謹慎。「雖然神有

靈的餘力能造多人，祂不是單造一人嗎？為

何只造一人呢？乃是祂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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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

年所娶的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

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所

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瑪二

15-16）。由此可見，神是多麼地重視祂所

造之人的婚姻，尤其是婚後所生養的下一

代，其信仰的教導、傳承、延續呢！

「猶大人行事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和耶

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為猶大人褻瀆

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

為妻。」（瑪二11）。古時的人（舊約時

期）任己意娶妻，即是違背了神召我們的大

恩典，故為了維護信仰傳承，本會信徒一定

要找同信仰、同教會裡的人結婚（主內聯

婚），經由在婚事上尊重神，讓我們的婚姻

生活得享神的賜福、得享尊貴。

根據家庭學者、專家研究報告，造成

「離婚」的原因，排行第一高的是「外

遇」，對婚姻不尊重、不忠心，任第三者破

壞之；第二高的則是「信仰不同」，因彼此

的生命內涵、價值、承諾不一樣。

畢竟信仰不同，生命價值則不同，人生

觀不同，當然目標也不同，因此婚後對兒女

的教育，也是大大的不相同。比如當阿彌陀

佛遇上哈利路亞時，一方要去廟裡拜神祈福

「收驚」，一方要去教堂禱告「趕鬼」，豈

不叫小孩錯亂、為難、不知所措？因為差異

很大，故容易起爭執或吵架，感情的維繫、

親密的關係都將大打折扣，經不起一再的

踩底線，一次又一次的爭論；再不就是為了

家和萬事興，為了維繫家庭關係，只好妥

協、犧牲信仰，對靈命造成傷害……，但當

知，如此為之，生命的祭就不再有了！沒了

生命的恩，也斷絕了生命的糧，永生的盼望

無存，如聖經所謂：「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

呢？」（可八37）。教會老前輩們曾言：

「嫁（未信）一個死一個（被逼迫祭拜祖

先）。娶（未信）一個死全家（引進祭祖燒

香導致全家皆拜）。」犯了十誡的第二條誡

命，靈魂必死。

怪哉！婚前（戀愛時）對方承諾，決不

干涉信仰，給予絕對信仰自由，婚後卻常

發生不算數了的爭執！再不就提古人所訓，

當「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以此逼迫

配合家族的傳統信仰。若是幸運遇到遵守婚

前承諾的，然而自己懷胎十個月，拚了性

命所生的孩子（夫家的種），不得接受教

會洗禮，永生恩典就這樣地斷送在自私的婚

姻「選擇裡」，怨、嘆、悔不當初、捶胸頓

足，對孩子、對神，豈不愧疚一生。

若是同一信仰，夫妻間可因為尊重神而

保守聖潔，不像時下男女，觀念偏差、態

度隨便，隨意與不同對象發生性行為（濫

情），甚或一夜情、金錢交易、逢場作

戲……等等，置婚姻如兒戲，又觸犯第七誡

「不可姦淫」的大罪，得罪天上真神，豈能

沒事？「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

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

罪自己的身子。」（林前六18）。罪在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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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雖肉眼看不見，但是罪惡感，罪的控

訴，足以讓人一輩子對神充滿虧欠。

再者，若未信者千方百計得了信徒的

「心」，故意隱瞞之前所交往的對象，又早

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再來嫁娶主內的同

靈，豈不等同犯了姦淫罪？非但無法在神殿

（會堂）結婚，有的婚後幾年才輾轉得知

另一半已與他人有了孩子，或曾墮胎（殺

人），那心靈的創痛，得罪神的壓力，都是

無比深沉的重擔，原本屬靈的尊貴性不僅蕩

然無存，將來又得接受審判，後悔莫及哦！

真教會信徒可以在「會堂舉行婚禮」，

是無上的尊榮，不僅榮耀神，父母與家人皆

得安慰，更為後輩建立榜樣，向所有參加婚

禮的人做美好的見證，美好的「宣告」，又

有教會全體弟兄姊妹、詩班、聖職人員一同

見證，祝福滿滿；公開、隆重地宣示兩人在

主面前結為連理，今生今世守道愛主，為主

教養下一代。步出紅毯（會堂）另一端後，

共同努力完成生命的盟約，誓言守護共組的

家園，亦有真神看顧，賞賜屬靈、屬世的福

氣。豈不美好樂哉！

故本會堅持教導信徒，婚前絕對要保守

聖潔，不可逾矩，遵守著與同教會信仰者

（男女皆受洗過，同為基督寶血赦罪的真教

會同靈），提出在會堂結婚之申請（填申請

書），職務人員根據當事人所填的表報，於

職務會議通過後方才同意，並為兩當事人

（兩家）負起會堂婚禮聖工人員的安排、接

待人員、會場佈置之責，如此慎重，都因婚

姻有其神聖的考量，人應重視神、疼惜人，

有好的開始即成功的一半。

雖說在會堂結婚者一定幸福嗎？有人懷

疑，也難掛保證（這除了神賜福外，個人也

應努力），但婚姻開始即不得神、人祝福，

就算將來兩人有幸平穩走過，如何教導兒

女？何能表率？心中豈能毫無牽掛？毫無責

難？並且，若在會堂結婚者，都難免有「怨

偶、不幸福」發生，那不在會堂結婚者，因

對真理無法交代，終其一生豈不都在「憂

鬱、恐懼」中度過，甚至也須提防所愛的人

何時觸礁、何時遭背叛，將來能面對真神審

判嗎？靈魂能得進天堂嗎？

三思吧！堅守信仰，尊重神，以生命

守護神所賜的婚姻，謹慎撒但所設的「陷

阱」，建立家庭祭壇，誠懇守約，必定穩

度各樣難關。「婚前有準備，婚後不怕考

驗」，夫妻攜手共邁天國路，子子孫孫跟隨

其後，何等美善，何等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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